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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持股目的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

为进一步深化中石油集团与中冶集团的战略合作，拓宽合作领域，优化上市

公司股权结构，实现优势互补、合作双赢、共同发展，根据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

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监管机构关于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国务

院国资委批准，中冶集团将其持有的中国中冶1,227,760,000股A股股份（占中国中

冶总股本的5.92%）以无偿划转的方式转予中石油集团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中国中冶拥有

权益股份的情况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

持中国中冶权益股份的具体计划和安排。后续若有增持或减持行为，信息披露义

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














